
10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COAMC-D-经营-017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宁波奉化地区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
持有的宁波奉化地区 资产包（编号：COAMC-浙 2017-宁波奉化
001）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3455.92]万元，包含债权[ 2]户，涉及本金
[3315.44 ]万元，利息[140.49]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
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7]年[4]月[25]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
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省的[宁波奉化]等[1]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
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
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填写说明：境内或境
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填写说明：注册资本、财务状况

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
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至1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电子邮件：huangju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10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9月12日

序号

1

分布地区

宁波奉化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3315.44

3315.44

抵债资产（万元）

0

0

金额占比

100%

100%

借款人

慈溪市华胜菜市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善德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和合制衣总公司

宁波意仕达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建松物资贸易商行

慈溪市鸿盛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君豪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泰鑫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

宁波力帆全顺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碧丰园古典工艺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

象山乐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慈溪)字0287号、2015年(慈溪)字0314号

2015年(慈溪)字0801号、2015年(慈溪)字0792号、2015年(慈溪)字0818号、2015年(慈溪)字0835号

2015年(慈溪)字1945号、2014年(慈溪)字2412号

2015年(慈溪)字1574号、2015年(慈溪)字1580号、2015年(慈溪)字1192号、2015年(慈溪)字1048号、2015年(慈溪)字1623号

2015年(慈溪)字1711号、2015年(慈溪)字2153号、2015年(慈溪)字1224号、2015年(慈溪)字1437号、2015年(慈溪)字1135号、2015年(慈溪)字1112号、2015年
(慈溪)字0806号、2015年(慈溪)字1100号、2015年(慈溪)字0635号、2015年(慈溪)字0325号、2015年(慈溪)字0360号、2015年(慈溪)字0803号

2015年(慈溪)字0242号、2015年(慈溪)字0238号、2015年(慈溪)字0241号

2015年(慈溪)字0245号、2015年(慈溪)字0243号、2015年(慈溪)字0246号

2014年(慈溪)字2347号、2015年(慈溪)字0198号、2015年(慈溪)字0197号、2015年(慈溪)字1735号、2014年(慈溪)字2343号

2014年(慈溪)字2278号、2015年(慈溪)字1895号、2015年(慈溪)字1887号、2014年(慈溪)字2126号

2014年(慈溪)字1775号、2015年(慈溪)字0296号、2015年(慈溪)字0725号、2014年(慈溪)字2324号、2015年(慈溪)字0322号、2014年(慈溪)字2889号

2015年(科技)字0135号、2014年(科技)字0222号

2014年(江北)字0255号

2013年(江东)字0254号、2013年(江东)字0230号、2014年(江东)字0215号

2016年(象山)字00009号、2015年(象山)字0716号、2015年(象山)字0557号、2015年(象山)字0716号、2015年(象山)字0346号

贷款本金余额

16920980.94

26875131.39

11843126.1

10000000

25803070.44

27000000

27000000

16840649.87

26996470.42

15044935

27599946.48

8378853.3

19000000

15000000

274303163.94

截止【2017】年【5】月【20】日利息

1678136.23

2490945.77

1261762.79

773221.21

2554961.79

2930522.64

2933730.77

1929111.76

3077055.48

2062554.49

2520172.48

671150.62

2844060.67

1581161.61

29308548.31

本息合计

18599117.17

29366077.16

13104888.89

10773221.21

28358032.23

29930522.64

29933730.77

18769761.63

30073525.9

17107489.49

30120118.96

9050003.92

21844060.67

16581161.61

303611712.25

担保合同编号

2014年慈溪(抵)字0164号、2014年慈溪(抵)字0165号

2014年慈溪(抵)字0326号、2014年慈溪(抵)字0327号

2015年慈溪(抵)字0478号、2014年慈溪(保)字0405号

2015年慈溪(抵)字0402号、2012年慈溪(抵)字0447号

2011年慈溪(抵)字0016号、2014年慈溪(抵)字0511号

2015年慈溪(抵)字0025号、2015年慈溪(保)字0046号

2014年慈溪(保)字0473号、2015年慈溪(抵)字0024号

2012年慈溪(抵)字0601号、2015年慈溪(保)字0028号、2015年慈溪(抵)字0062号、2015年慈溪(抵)字0064号

2013年慈溪(抵)字0690号、2015年慈溪(保)字0283号、

2013年慈溪(保)字0316号、2014年慈溪(保)字0354号、2009年慈溪(抵)字0460号、2012年慈溪(抵)字0612号

2015年科技(保)字0011号、2014年科技(抵)字0106号

2014年江北(抵)字0053号

2013年江东(保)字0019号、2010年江东(抵)字0067号

2016年象山(保)字0003号、2015年象山(抵)字0126号、2014年象山(抵)字0105号、2016年象山(保)字0003号-1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
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

法院公告
2017年9月12日

（2017）浙0303民初4412号
唐玲敏：本院受理原告吴春豪与被告唐玲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0303民初44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12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05号

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伍爱道
与被告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50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49号

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奔云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55号

陈东方、陈建中：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东方、陈建中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25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53号

王民利、巩丽鹃、林庆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民利、巩丽鹃、林庆旺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853号

彭治军、彭先中、徐雪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彭治军、彭先中、徐雪云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907号

张久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久朋、郑旭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907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855号

黄益炎、洪永友、洪秀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益炎、洪永友、洪秀凤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28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17号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中德利机械经营部、李小俊：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林氏缝制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
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6188号

钱远勇、高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亚泰陶瓷有限公
司诉被告钱远勇、高雪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5日14时30在本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6679号

葛文静、蔡莉：本院受理原告陈钦评诉被告葛文静、
蔡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5日15时3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7474号

闫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裕翔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
闫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8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7551号

生风德、李俊英：本院受理原告缪仁祥诉被告生风
德、李俊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
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9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7554号

蔡江荣、林卫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合盈实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蔡江荣、林卫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8日
15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472号

杨颂东、潘茂娜、李建乐、张笃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247号

高艳、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被告你们郑华平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382民初124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
准许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撤回起
诉。本案受理费10712元，减半收取5356元，公告费200
元，计5556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支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礼建：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39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郑建华：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39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通建：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39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汪振宇：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176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152号

程陆益、陈乐芬：本院受理原告临安西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程嫣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12月19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262号

朱恺、浙江省建发房地产公司、浙江省建发房地产公
司柳市项目部、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12月18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264号

浙江省建发房地产公司、浙江省建发房地产公司柳
市项目部、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及黄银林、赵乐燕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18日上午
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675号

卢贤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诉你及陈文秀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19日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795号

李剑荣：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
月18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766号

曾育兰、朱财龙：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虹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曾育兰、朱财龙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876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115号

陈金敏：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被告陈金敏、陈小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4日8时3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845号

陈林薇、余定杰：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陈林薇、余定杰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78号

郑晓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支行诉被告郑晓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8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85号

陈金敏、胡乐芳、陈小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金敏、胡乐芳、陈小敏、陈
金平、胡经泉、徐也愚、乐清市亚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88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109号

郑建芬、陈余国、叶选如、吴慧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郑建
芬、陈余国、叶选如、吴慧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713号

胡乐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胡乐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5日8时30分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707号

刘和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刘和丹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5日9时在乐清市人民
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698号

胡旭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胡旭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5日9时30分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4511号

夏成春：本院受理原告陈胜利与被告洪贵方、夏成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
还欠款5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2016年12月20日起
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4日
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089号

姚云良、黎一女：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初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等。本
院依法判令你们归还原告借款2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3456元。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637号

金美华（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5808087134）、
金强（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8001140018）：本院受
理原告刘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263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金美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阳借款43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
失（自2016年8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43000元为
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
驳回原告刘阳其余诉讼请求。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